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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

普陀区教育学院青年志愿者服务制度
为了进一步加强学院精神文明建设，发挥学院青年、党员在学院文明建设中的作用，增强学院同志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，增强服务和奉献意识，锻炼和提高综合素质与能力，塑造良好形象，特制订教育学院青年志愿者工作制度。
教育学院的志愿者是在学校建设的新形势下，有志愿从事院内公益活动、环境美化、院内治安、青少年维权、社区服务和院外服务事业的教职工组成的社会团体。由于学院职工年龄普遍偏大，因此作为学院青理会成员的青年自动成为学院青年志愿者团队成员，并欢迎学院其他同志的加入，并接受学院党总支、学院工会和青年志愿者协会的监督与指导。
教育学院青年志愿者奉行奉献、友爱、团结、互助、进步的准则，立足学院，向院外辐射，开展各项志愿服务活动。

一、工作性质
在学院党委的领导下，学院青理会与青年志愿者协会的指导和监督下，依照国家法律法令，学院规章制度和本章程的规定开展工作。

二、工作宗旨
奉献、友爱、互助、进步；将最大的爱心、热心、关心、真心、诚心奉献给社会；关注应该关注的事、帮助需要帮助的人；在服务于社会的同时，带动学院文明建设；为实现和谐文明的社会贡献力量。
三、工作任务
 1.积极投身院内外志愿者活动，如公益活动、义务献血、学雷锋、环境美化、维护治安、社区服务、青少年心理咨询等。
2. 树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宗旨的社会公德意识，倡导团结友爱、助人为乐、无私奉献的新风正气。
 3. 为院内外具有特殊困难以及需要帮助的社会成员（如军烈属、五保户、特困户、孤寡老人、伤残儿童和离退休教师）伸出援助之手，为他们办实事，解忧愁，献爱心，送温暖。
4. 利用3月5日“中国青年志愿者日”广泛发动，在全院开展志愿者注册活动。
5. 加强管理和培训，强化服务意识，树立志愿服务理念，充实科学知识，掌握服务技能，提高服务技能，提高个人的综合素质。
6. 加强与院外青年志愿者组织的交流，
7. 定期评选志愿服务的先进个人，弘扬社会正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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